


國軍退除役官兵部分供給制安置就養作業規定
修正規定 
 
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稱本會）為落實照

顧退除役官兵（以下稱榮民），律定部分供給制安置就

養（以下稱自費安養、養護）之申請、審核相關作業

流程，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依本作業規定申請自費安養、養護之榮民，以領有本

會發給之榮譽國民證，未安置公費就養，並有能力負

擔應繳之費用者為限。 

三、辦理榮民自費安養、養護工作權責區分如下： 

（一）本會：負責榮民自費安養、養護政策制定、施政計

畫審定及工作考成。 

（二）榮民服務處（以下稱榮服處）：負責榮民自費安養、

養護之申請登記、查驗及轉報。 

（三）榮譽國民之家（以下稱榮家）：負責榮民自費安養、

養護之申請登記、查驗、核定（含協調轉介核定）、

副知本會及相關單位，並辦理施政計畫編報、安養

及養護契約之訂立與安置及照顧服務等。 



四、榮民申請自費安養、養護，須具有下列各項條件： 

（一）榮民安養： 

１.年滿六十一歲。 

２.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評量八十一分以上，身心狀

況正常，能自行料理生活起居，不須他人照顧者。 

（二）榮民養護（失能或失智）具下列情形之一者： 

１.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評量八十分以下，失能自理

生活困難，或經衛生主管機關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以

上醫院鑑定證明須長期養護。但不包括二十四小時

抽痰之植物人、有住院醫療需要者、氣切或插三管

以上無法照護者。 

２.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文件或經衛生主管機關教學醫院

評鑑合格以上醫院鑑定屬中度以上失智症，須長期

照顧。但不包括二十四小時抽痰之植物人、有住院

醫療需要者、氣切或插三管以上無法照護者。 

符合前項各款條件，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榮家不予

安置： 

（一）罹患法定傳染病，因安置有引起群聚感染之虞。 



（二）罹患精神病患照顧體系權責劃分表分類標準第一類

至第四類精神疾病。 

五、榮民符合前點規定，申請自費安養、養護者，應檢附

國民身分證影本、最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資料、公立或

區域級以上醫院之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胸腔 X 光

檢驗報告、最近一週內桿菌性痢疾、阿米巴性痢疾、

寄生蟲感染檢驗（以糞便檢體為主）書面報告之體檢

表（申請養護者須檢附前述醫院診斷證明或地方政府

發給之身心障礙證明文件影本），患有法定傳染病者，

應檢附已無傳染之虞之診斷證明等，向戶籍所在地或

居住地之榮民服務處、榮家提出申請（登記表格式如

附件一、二）。 

        榮服處受理自費安養、養護案件，依申請人需求，協

助其檢附前項資料，轉介榮家辦理。 

        榮家受理自費安養、養護之案件，申請人未依規定檢

附證明資料，其能補正者，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不

補正或不能補正者，逕行駁回；經審查符合自費安養、

養護條件者，予以核定，不符合條件者，予以駁回。

但有下列情形者，得經首長核准後辦理： 



（一）申請人未檢附最近三個月內胸腔Ｘ光檢驗報告，或

最近一週內桿菌性痢疾、阿米巴性痢疾及寄生蟲感

染檢驗報告者（以糞便檢體為主），榮家得先送醫院

實施檢驗，並得依其意願安排於獨立或隔離空間，

經採驗確認無傳染之虞後，核定其申請，始能進住

一般住房。如經評估有傳染之虞者，榮服處應依申

請人需求協助轉送傳染病指定隔離醫院接受治療，

確認無傳染之虞後，重新提出申請。 

（二）緊急安置案件，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

榮譽國民之家緊急安置原則辦理。 

六、榮家對於符合自費安養、養護條件之申請案，若榮民

人數超過空餘床位數時，得依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

置辦法附件二排列申請人之年齡、軍中年資、退伍時

階級等標準審核計點或候住登記先後順序，辦理簽約、

繳費及進住安養手續，至額滿止。 

        榮家應成立包含副首長及社工(輔導)、保健、政風等

單位人員組成之「自費安養養護順序評審會」，辦理前

項計點及決定入住順序作業。 



七、榮家應以本會核定之容量，足額安置榮民安養、養護；

經核定安置榮民，應通知於一定時限內報到辦理簽約

進住，並提供環境設施、公共規約及繳費方式等簡介

資料，經通知一個月內未按規定辦理報到簽約者，視

同自願放棄，由榮家依核定之名額人選中依序通知遞

補進住。 

八、自費安養、養護收費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

譽國民之家自費安養規費收費標準（以下稱自費安養

規費收費標準）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譽國

民之家自費養護規費收費標準（以下稱自費養護規費

收費標準）辦理，並應繳交保證金。不足月之服務費，

按每月費用三十分之一折算一日，乘以實際進住日數

計算，不足一元者以四捨五入計。 

        保證金金額應定為二個月之服務費，並以繳交金融機

構定存單之方式，交由榮家保管。申請者辦理定存單

有困難者，榮家得協助之。榮民退住前如有積欠服務

費或其他應付未付之費用者，榮家得訂七日以上之期

限通知依限支付，屆期未支付者，於保證金內扣抵，

保證金不足支付者，應請求補足。 



        自費養護規費收費標準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五月十日

發布施行前及自費安養規費收費標準一百零二年十月

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簽約進住者，依原收費標準辦

理。但榮民身心狀況改變，由安養轉調養護或退住後

重新進住者，應重新簽約，依新收費標準辦理。 

九、榮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其安養或養護： 

（一）違反契約規定。 

（二）不遵守生活公約，妨害公共安全或他人安養、養護。 

（三）經安置自費安養後，身體經醫療專業人員評估，無

法自理日常生活（未遷離前所需特別護理，由當事

人自理或委託辦理；其合於自費養護條件者，另依

自費養護規定辦理）。 

（四）寄醫、請假逾三個月。 

（五）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三十二條所定喪失或

停止退除役官兵權益情形。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所列情形者，

應限期遷離；第三款所列情形者，榮家應協調其送醫

或協調改調榮家自費養護安置。 



        因寄醫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停止安養或養護者，得由

榮家列入存記，俟其健癒出院，得優先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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